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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傳媒

當前有關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一

個重要論題是西方福利制度對中國

的影響。這既包括理念的層面（如社

會公平和公民權利），也體現為具體

的社會政策標準（如一些國際組織推

行的勞工標準），還涉及具體的政策

工具（如個人發展賬戶、有條件現金

轉移支付、工作福利和社會養老金

等）1。這些討論中隱含的一個假設是

處在變革中的中國社會福利制度存在

{與西方福利制度趨同的可能性。

但問題在於，這種趨同是制度內涵與

運作邏輯的相似，還是僅限於名不

副實的表面文章呢？本文擬從新制

度主義的思路出發，批判分析中國

社會福利制度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

與西方福利制度的「形同質異」現象，

並嘗試提煉出「安撫型國家」的探索性

概念。

一　社會福利研究中新制度
主義的引入　　　

在社會福利研究中引入新制度主

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理論分析框

架，在最近二十多年的國際學術界是

非常流行的。從理論上看，艾思平—

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對福利

資本主義的分析遵循了兩種思路，一

是採用「權力—資源動員範式」（power-

resources mobilization paradigm）來解

釋福利體制形成的問題，即不同的

福利體制受到歷史情境中不同的階

級關係的形塑；二是採用「制度慣性」

（institutional inertia）和「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的概念來解釋福利

國家得以維持的原因，即不同的福

利國家很難輕易偏離其既有的歷史

路徑，社會政策通過階級關係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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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分層的再生產實現了自身的再生

產2。

除此之外，其他從事福利國家比

較研究的學者還採取過「同因同果論」

的分析思路，即認為相似的原因會產

生相似的結果，例如地理位置和意識

形態的相似性會導致福利體制的相似

性3。「同因同果論」可以分為兩個命

題：一是「挑戰—反應」假設，即產生

於相似環境的挑戰會催生相似的福利

國家體制；二是決策中的學習效應，

即新的思想和新的解決方案通常都經

歷一個逐漸傳播的過程，它們往往在

不同的「發展時間點」（developmental

time）被一些福利體制採納4。實際

上，有關社會福利制度傳播過程中

的學習效應體現了一種組織分析的

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或社會學新制度

主義（sociological new institutionalism）

的思路，對我們分析當代中國的社會

福利制度具有啟發意義。

社會學新制度主義關注組織之間

的相似性，並將其歸因於組織外部制

度環境的要求。在這一派新制度主義

者看來，個別組織生存於其中的環

境，並非只包含技術、市場或其他眾

所周知的經濟因素；更為重要的是，

組織生存的環境中還包含了所謂「合法

性」（legitimacy）的維度在內，因此組

織生存的環境可以稱為一種「制度化的

環境」。根據薩其曼（Mark C. Suchman）

的解釋，「合法性機制」是指「一套普

遍的認知或假定，即參照現行的準

則、價值觀、信仰和定義的社會構架

系統，組織的行為是合意的、正確的

或恰當的」5。這種環境要求組織必須

參照現行的社會構架系統所接受的組

織形式和運行模式，而不管這些形式

是否有助於提高組織的運作效率，這

正是造成組織趨同的原因所在6。如

果我們將國家視為一種特殊形態的組

織，那麼其在社會福利制度方面的趨

同也可以用這種合法性機制來解釋。

正是由於合法性機制的存在，全球層

面或區域層面（如歐盟）的社會福利制

度才得以可能。

對當代中國而言，獲取合法性也

是政府主導的社會福利制度的首要目

標。從國際環境來看，中國政府對外

宣稱，政府「高度重視並積極致力於社

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經過多

年的探索和實踐，中國特色的社會保

障體系框架初步形成」7。這實際上回

應了國際上普遍認為社會保障應由國

家承擔首要責任的觀點。例如，世界

銀行在應對老齡化危機的相關文件中

就明確提出，強制性政府保障是老年

人收入保障三大支柱的第一支柱8。

從國內的環境來看，當今中國仍然處

於威權統治之下。在改革開放以前，

政府合法性的來源主要依賴於階級鬥

爭和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以後，政府

合法性主要源於經濟發展帶來的民生

改善。然而由於市場經濟帶來的不平

等加劇，通過市場逐步實現「共同富

裕」的想法不再為人們所普遍接受，

愈來愈多的人要求政府在社會福利領

域承擔更多更大的責任，以消除市場

帶來的貧富分化和階層分化。

可以說，階級鬥爭的結束、意識

形態的消褪、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不

平等，使得旨在改善民生的社會福利

制度的實行成為當代中國政府在威權

體制下獲取合法性的唯一來源。簡言

之，當代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是

適應國際和國內環境合法性要求的結

果，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與國際通行

的社會福利觀念的趨同，即「與國際

接軌」。

從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的視角來

看，所謂「與國際接軌」，就是中國在

旨在改善民生的社會

福利制度的實行成為

當代中國政府在威權

體制下獲取合法性的

唯一來源。當代中國

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

是適應國際和國內環

境合法性要求的結

果，在某種程度上體

現出與國際通行的社

會福利觀念的趨同，

即「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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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制度的組織形式和行為上

與世界上的眾多國家趨同。迪馬吉奧

（Paul J. DiMaggio）和鮑威爾（Walter W.

Powell）區分了導致組織形式和行為

趨同的三種機制：一是強迫性機制，

例如政府的規制與文化方面的期待；

二是模仿機制，即在面臨不確定時，

組織往往採取同一組織領域中其他組

織在面對類似不確定時所採用的解決

方式；三是規範機制，它來源於專業

培訓、組織領域內專業網絡的發展和

複雜化9。這三種機制均在中國的社

會福利制度與組織的演變中發揮{作

用。

具體到當代中國的社會福利制

度，強迫性機制表現為國際上對中國

公民權利保障狀況的指責和國內民眾

要求獲得更多社會保護的呼聲。如前

所述，中國政府開始認識到，在社會

福利提供中承擔主要責任是維持其統

治的必要成本。模仿機制表現為在面

對各種社會問題的時候，中國政府採

取了向處於類似文化背景或政治體制

的國家或地區學習的方式，包括向日

本、新加坡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取

經」。規範機制表現為中國社會福利

水平提高帶來的社會工作者隊伍的擴

張和社會政策研究的興起，而後者的

發展又推動社會福利制度以一種更為

規範、並得到更多認可的方式運行。

以合法性機制為基礎，新制度主

義者進一步提出了「制度的形同質異」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概念bk。他

們以此來概括現代社會組織運行中的

一個明顯的悖論，即組織的結構與其

日常活動的背離：一方面，組織為了

取得並證實自身的合法性，不得不建

立那些被視為必不可少的部門，並設

法應付無窮無盡的禮儀活動，而這些

部門和活動多半與組織的績效無關；

另一方面，組織在實踐上又必須處理

各種日常事務，並勉力追求績效，而

這些事務和績效卻又與依合法性要求

設立的機構和進行的活動無關bl。簡

言之，組織雖然在結構上相似（因為

那是為了應付外界的），卻在運作邏

輯和功能發揮上相異（因為這才是組

織存在所必須的）。

以「制度的形同質異」來考察中國

的社會政策，我們可以發現，儘管中

國已經建立了基本的社會福利制度，

與國際標準存在一定的「形同」或至少

表現出「形同」的趨勢，但其「質異」是

更主要的。至少，我們從社會福利制

度隱含的社會規範、運作的政治環

境，以及政策執行狀況，都可以得出

「質異」的結論。

二　中國社會福利制度隱含
　　的社會規範

按照新制度主義的看法，社會制

度不僅建立在社會規範的基礎上，而

且也具有確立和穩定規範的功能。羅

斯坦（Bo Rothstein）的研究表明了制度

在形成社會和政治動機中的決定性角

色，他指出：一方面，制度受到「意

見、利益、價值、意識形態、偏好」

等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制度也影

響「意見、利益、價值、意識形態、

偏好」等因素的形成。簡言之，制度

使得一定的利益和規範興起；反過

來，這些利益和規範又強化或破壞了

原來的制度。制度的內在意義提供了

個人行動的動機，培育了人們對制度

所代表的規範和價值的責任。因此，

制度不僅促進人們理性行動，也促使

人們從一種道義的角度尋求行動的正

當性和合理性bm。

不難發現，在中國社會福利制度

的背後隱藏了一套不同於「權利—義

以新制度主義中「制度

的形同質異」來考察中

國的社會政策，可以

發現儘管中國已經建

立了基本的社會福利

制度，與國際標準至

少表現出「形同」的趨

勢，但從社會福利制

度隱含的社會規範、

運作的政治環境和政

策執行狀況，都可以

得出「質異」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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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關係或「需求—供給」關係的國家

與民眾之間「賜予—回報」的價值和規

範bn。「賜予」是指福利是國家及其代

理人給予的，是可以隨時中斷或收回

的，這在我們的日常話語中隨處可

見，如「房子是單位給的」、「學費是

國家出的」、「本來是國家的，國家當

然可以收回」（通常出現在城市房屋拆

遷的過程中）等。「回報」意味{民眾

在獲得國家「賜予」的福利後，要以一

種感恩的心態回報國家的恩賜，聽從

國家的安排，承認當局的合法性，否

則國家有權隨時取消福利的「賜予」，

因此常常有「黨和國家培育我多年，

要報效國家」等說法。

以現行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為

例，由於保險關係不能跨地區轉移，

很多農民工在離開城市後選擇了「退

保」。但問題在於農民工退保只能拿

回自己繳費的部分（一般不超過每月

工資的8%），企業繳納和政府轉移支

付的部分則不能退回。政府這種處理

方式的邏輯基礎在於，按照「賜予—

回報」的價值和規範，這些資金本來

就是企業和國家的，不退給農民工是

理所當然的。由於這種價值和規範的

存在，雖然中國的社會政策開始引入

一些需求為本、權利為本或「社會投

資」（social investment）的思路，但在可

預見的將來，「賜予—回報」價值和規

範的存在仍然具有強化現有社會政策

邏輯的強大作用，特別是在政策的執

行過程中。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中國國家

與民眾之間「賜予—回報」的價值和規

範與道義經濟學所講的「互惠規範」

（reciprocity norms）是根本不同的。莫

（Steffen Mau）指出，「互惠規範」在

道義經濟學對福利制度的認識中處

於關鍵地位。它是指一些回報受益

（“repayments” for benefits received）的

行動和義務。在這個意義上，福利國

家的轉移支付就是為了保護人們對公

共產品（社會產品）做出貢獻的意願，

是使人們的互惠期待得到滿足的一種

機制。如果一定的互惠期待得到滿

足，人們在與福利相關的情境中就會

傾向於慷慨bo。換言之，「互惠」是指

公民在向公共產品做出貢獻後（比如繳

稅、繳納保險費、參加志願活動等）

獲得回報的機制。公民在此過程中既

是給予者，也是接受者；既是福利的

創造者，也是福利的享受者，國家

或社會是這種互惠行為得以在更大的

時空範圍內發生的一種機制。而在

「賜予—回報」的關係中，國家是福利

的給予者，民眾是福利的接受者。國

家既是福利的創造機制，也是福利的

賜予機制，而民眾處於被動接受的地

位。因此，這§不存在公民之間的互

惠關係，只存在民眾對國家的「感恩」

和「回報」。

三　社會福利制度運作的
　　政治環境　　　　　

有關社會福利體制和本國政治體

制的關係問題一直引起學者的關注。

這些關注可以分為兩個側面：

第一，是關注政治力量和政治體

制對社會福利體制的影響。周弘指

出，福利政策的最終實施並非是由

「需求—供給」的邏輯決定的，而從一

開始就是政治力量交互作用的產物。

在福利國家的發展和改革過程中，從

來就沒有離開政治力量的較量、協商與

妥協bp。艾默古特（Ellen M. Immergut）

和波諾尼（Giuliano Bonoli）認為，福利

國家的政策制訂受到不同的正式、

非正式的政治體制框架的限制bq。泰

勒—古拜（Peter Taylor-Gooby）指出，

中國社會福利制度背

後隱藏的「賜予—回

報」的價值和規範中，

國家既是福利的創造

機制，也是福利的賜

予機制，而民眾處於

被動接受的地位。這

7不存在公民之間的

互惠關係，只存在民

眾對國家的「感恩」和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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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主義的共識型政體可以保證各個

群體間的談判協商和妥協，但在大多

數情況下會優待核心勞動力和他們的

僱主，結果導致此種類型的體制不能

對挑戰作出全面而迅速的回應，而實

行多數選舉制的政治體制往往能更快

地實現最低限度的解決辦法br。

需要指出，上述分析建立在兩個

基本條件的基礎之上。首先，影響福

利體制的政治體制必須是一種民主憲

政體制，政治因素是在民主憲政的制

度平台上發揮對福利政策的影響。從

西方的歷史發展來看，也是先建立基

本的民主憲政制度，後建立福利國家

體制，福利國家的建立是以民主憲政

為基礎的，是在民主國家發生的一場

靜悄悄的革命。韓國和台灣地區的經

驗也證實了現代社會福利制度只有在

民主治理下才能實現的觀點。

其次，與第一點相關，福利體制

的發展以擴展公民權利為前提，在福

利國家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社會權利」

觀念曾經一度是推動福利國家發展的

政治動力bs。換言之，民生的改善（福

利的提升）是以公民權利的保障和擴

展為前提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儘

管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在德國

推行的社會保險制度構成了現代福利

國家的基本項目之一，但其實質與

「福利」相距甚遠，因為他所頒布的

《社會保險法》體現的「不是勞動者的

權利，而是統治者的威權」bt。

第二，是關注社會福利體制對政

治體制和政治力量的影響。如前所

述，以艾思平—安德森為代表的福利

體制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福利國家體制

的路徑依賴問題。新制度主義者更是

認為，新的國家社會機制（如福利國

家）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鬥爭的遊戲

規則，塑造了群體認同和在這些群體

之間的聯合取向，加強了一些群體的

討價還價力量，同時減弱了另外一些

群體的談判力量。不僅如此，新的國

家社會機制還使政策制訂者獲得了一

種在一定程度上脫離社會壓力的能

力，因為他們可以在其前任採取過的行

動的基礎上相對自主地提出動議ck。

換言之，福利國家在各派執政黨之間

建立了一種制度的連續性，在這種

制度的基礎上，謀求繼續發展所憑藉

的，不再是政黨之間的鬥爭，而是制

度慣性cl。

新制度主義改變了對於福利國家

發展動力的傳統解釋，把人們對於福

利國家發展動力的探究方向從體制外

因素轉移到了體制內的因素。皮爾遜

（Paul Pierson）認為，假如說利益群

體塑造社會政策，那麼社會政策同樣

塑造利益群體。不僅社會政策塑造

利益群體，而且政治團體也會根據社

會政策重新調動自己的政治和組織資

源cm。因此可以說這是一種「政策產生

政治」的觀點。基於這一觀點，周弘進

一步指出，福利政治是政策化的政治，

福利國家將很多矛盾內部化，進而通過

政策制訂和政策程序來解決政治問題，

把政治鬥爭內部化、政策化cn。這實

際上是一種「福利吸納政治」的觀點。

從福利體制和政治體制關係的兩

個側面來看待中國的社會福利發展，

可以帶給我們新的思考：

首先，如果我們強調政治體制對

福利體制的影響，那麼當代中國在一

種非民主的體制下、在一種公民權利

尚無法得到切實保障的情況下，逐步

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的努力應該如何定

位？是不是可以歸結為一種當局為取

得統治合法性而持續的努力呢？另

外，任何社會福利的實踐都隱含{意

識形態和價值判斷，如果這種意識形

態和價值判斷（如尊重人權、強調普

世價值、主張社會權利）和官方的意

當局為了防止社會福

利制度按自身邏輯發

展對現有政治體制和

權力運行帶來的風

險，會在社會福利的

實踐中設置更多的限

制，從而從根本上影

響社會福利功能的正

常發揮。這可以總結

為「政治吸納福利」的

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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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態和價值判斷（如強調主權高於

人權、黨的集中領導）發生根本衝

突，社會福利制度又將走向何方？

對此，我們不妨做出如下假設

（這當然有賴於經驗事實的證明）：一

方面，當局為了取得統治合法性，可

能持續地推動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

以極大的改善民生的姿態來贏取民心，

這會更多地體現在政策宣傳、方案設

計上；另一方面，當局為了防止社會

福利制度按自身邏輯發展對現有政治

體制和權力運行帶來的風險，會在社

會福利的實踐中設置更多的限制，從

而從根本上影響社會福利功能的正常

發揮。因此，社會福利在中國的發展

可能出現「口惠而實不至」的狀況，尤

其是對處於底層的弱勢群體而言。簡

言之，上述假設可以總結為「政治吸納

福利」的命題，即社會福利受政治體制

限制，福利權利無法得到政治保障，

福利功能的發揮讓位於政治考慮。

其次，如果我們強調社會福利體

制對政治體制的影響，對中國福利體

制發展的看法就可能較為樂觀。金淵

明指出，福利政策的實施意圖（如爭

取統治合法性或促進經濟增長）與其

實際效果並不一定是一致的。如果國

家喪失控制經濟和社會的力量，驅動

福利制度的非福利動機也會逐漸弱化

或消失co。儘管在可預見的將來，中

國當局還不會喪失（甚至可能加強）控

制經濟和社會的力量，但社會福利政

策的實際運行卻不一定會帶來增加執

政合法性的結果。隨{社會福利制度

的進一步完善，民眾愈來愈認識到政

府在社會領域應該承擔的責任，近年

來民眾在教育、醫療和住房等問題上

對政府的持續不滿就體現了這一點。

而政府的社會福利承諾和日常的社會

福利實踐之間的巨大反差也「教育」了

廣大民眾，他們開始認識到，沒有以

公民權利的保障和擴展為前提的「民

生改善」只是一種國家的「賜予」，只

有從根本上改變政治體制，社會福利

制度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來。近年來

不斷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如罷工、堵

路、集體上訪等，就充分表明了民眾

在既有體制邊緣或體制外尋求政治解

決的努力。按照上述思路，當局正在

推行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可能成為一

個突破口，從而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

政治面貌，即「福利吸納政治」。

四　社會福利政策的執行
狀況　　　　　

如前所述，新制度主義明確指出

了組織的結構與其日常活動的背離。

落實到社會福利政策的執行狀況上，

就表現為社會福利制度的文本和實踐

的分離。通常，我們在研究社會福利

政策執行的時候，關注的中心問題是

政策規定（或曰目標）和政策執行之間

的一致性問題，強調的是兩者之間的

聯繫、溝通與相互調整，例如自上而

下的指導、自下而上的回饋等cp。換言

之，政策執行研究背後隱含的假設

是：政策規定與政策執行應當在上下

互動的過程中盡量維持一致性。但問

題在於，政策之執行狀態（制度實踐）

和政策規定（制度文本）並非總是維持

一致性的，恰恰相反，兩者可能需要

維持不一致性（分離）。目前大部分政

策執行研究假定了制度文本與制度實

踐的不可分割性，更多關注的是「言

行一致」的問題，而相對忽略了兩者

之間的「分離」，即通常所說的「說一

套做一套」的問題。例如經常性的表

述有：「制度設計是好的，但執行起

來就變了味」，「中央大天晴，省§起

烏雲，縣§落大雨，鄉鎮淹死人」。

政府的社會福利承諾

和日常的社會福利實

踐之間的巨大反差讓

民眾認識到，只有從

根本上改變政治體

制，社會福利制度才

有可能真正建立起

來。當局正在推行的

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可

能成為一個突破口，

即「福利吸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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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勞工福利制度為例，有關簽訂

「書面勞動合同」的規定早在二十多年前

頒布的《廣東省經濟特區勞動條例》中

就已經明確規定，在後來的《廣東省

勞動合同管理規定》中也得以延續cq，

但2008年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

合同法》後，我們仍在高度關注書面

勞動合同的簽訂問題，某些行業（如

建築業）的農民工甚至不知道合同為

何物。換言之，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作

為體現在制度文本上的國家承諾，是

一個二十多年來未曾真正兌現卻又未

收回的承諾。通常，一項制度如果無

法執行，要麼廢止，要麼修正。但問

題在於，有關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規

定二十多年來在農民工身上從未真正

執行也從未完全廢除，為甚麼需要維

持如此長時間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實踐

相分離的狀態呢？

制度實踐和制度文本需要保持分

離的原因在於兩者根本是為了應對不

同的需要：制度文本滿足意識形態的

需要，制度實踐則是滿足現實的需

要。仍以勞工福利制度為例，在農民

工權益保障政策上，宣揚保護農民工

權益的制度文本是中國作為「工人階

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總綱）和中國共產黨作

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

產黨章程》總綱）的政治及意識形態需

要，同時也應對國際上要求中國當局

改善人權狀況的持續呼籲，並配合在

社會福利制度和勞工權利保護上「與

國際接軌」的需要；而明顯違反制度

文本、漠視乃至侵犯農民工權益的制

度實踐則是服從於國家「以經濟建設

為中心」的發展主義策略的需要，以

及服從於維持威權統治的需要。某種

程度上，犧牲農民工權益已經成為吸

引外資的必要成本。正如加拉格爾

（Mary E. Gallagher）所指出，對某些外

來投資者而言，中國的吸引力不僅僅

是其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而且還在於

其缺乏獨立的勞工運動cr。

五　「安撫型國家」的形成

「安撫型國家」（the propitiatory

state）是筆者基於對當代中國社會福利

制度的初步分析提出的一個探索性概

念（heuristic construct），它具有三個方

面的特點：一是國家維持現狀，就事

論事地解決問題，阻礙不同社會群體

的利益協調機制的形成，試圖以國家

的協調來替代社會群體間的利益博

弈，從而維持在實踐中的強大控制

力；二是國家更多採用實踐中形成的

各種手段（制度實踐）來解決問題，而

非按照公布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

文本）來解決問題。制度文本在實踐

中更多不是作為「標準」而存在，而是

作為「參照」而存在；三是國家在整體

上對廣大民眾進行「精神安撫」（意識

形態宣傳），在個別問題上（如對堅持

維權的拆遷戶）進行「物質安撫」。但

無論是「精神安撫」還是「物質安撫」，

都不是對民眾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賦權

（empowerment）。「精神安撫」意味{

國家對民眾權利整體上的「口惠而實

不至」，而「物質安撫」則意味{國家

通過將權利折算成商品（金錢）的形式

付給個別堅持維權的民眾。

仍以勞工福利制度為例，基層政

府在執行農民工權益保障政策時盡量

不去觸及現存的社會關係，常常出現

治理上的臨時拼湊，基層幹部普遍依

賴於一些臨時想到的辦法和臨時可利

用的資源來應付複雜的勞資糾紛問

題cs。又如，官方在2008年「鹽田國

際」罷工事件的處理中採取了「隱性協

調」的策略，即在國家勞動關係制度

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

規定二十多年來從未

真正執行也從未完全

廢除，為甚麼需要維

持如此長時間的制度

文本和制度實踐相分

離的狀態呢？原因在

於兩者根本是為了應

對不同的需要：制度

文本滿足意識形態的

需要，制度實踐則是

滿足現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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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內，工會積極主動參與到職工權

益自救行為中，通過教育、引導等方

式對職工權益自救進行干預，並在此

基礎上，充分利用有效的組織平台、

良好的人際關係和廣泛的社會資源，

及時彌補訴求差異，以避免造成更大

範圍的社會震蕩ct。

六　小結

在中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積極

向西方「取經」的背景下，本文從新制

度主義的思路出發，指出這種學習借

鑒更多表現為「形同質異」。首先，中

國福利制度隱含的社會規範並非國家

與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而是國

家與民眾之間的「賜予—回報」；其

次，威權的政治體制制約{福利體制

功能的發揮，民眾的福利權利無法得

到政治保障；再次，社會福利政策的

具體執行中維持{制度文本和實踐的

分離，民眾難以獲得實質的福利待

遇。上述三個因素共同作用使當代中

國成為一個「安撫型國家」，其核心是

利用社會福利制度促進資本控制和積

累，保證執政黨的長期執政。

威薩諾（L. A. Visano）和巴斯廷

（Nicholas A. Bastine）曾指出，當政治

利用法律權威促進資本控制和積累，

正義就變成與法律無關dk。同樣，當

政治利用社會福利制度促進資本控制

和積累以提高執政能力時，正義也就

變成與社會福利無關。要突破當代中

國社會福利體制的局限，實踐者和研

究者不能局限在提供社會服務上，而

應當在社會服務提供的過程中貫徹群

體組織和社區動員的理念，從而真正

將個人困擾聯結到公共議題，從根本

上抵制驅動福利體制的非福利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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